
重庆大学本科学生退学流程梳理 

一、 申请退学学生填写《重庆大学学生退学申请表(学生填写)》，学院审核学生的

退学原因和退学申请材料，通过后向学生送达《重庆大学普通本科学生拟退学处理通知

单》，填写《重庆大学学生退学报告表(学院填写)》。 

二、 因四次学业警示、休学期满未复学等非学生申请退学原因拟取消学籍的学生，

学生所在学院应当按学籍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进行处理：“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处

理前，学生所在学院应当书面告知学生作出处理的事实、理由及依据，送达拟处理通知

书，并告知学生有权进行书面陈述和申辩。因特殊情况无法送达本人的，通过学校网站

公告送达，公告期为 10 个工作日，公告期满，视为送达。学生在接到拟处理通知书之

日起 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院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 

三、 学院在系统上传学生退学的相关附件电子版，并提交学生的退学申请等纸质

材料给学籍管理科复核。 

四、 学籍管理科将复核后的学生退学相关材料，按《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第六十四条规定，提交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长授权的专

题会议研究。 

五、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第六十五

条规定“学校作出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处理决定以后，学院应当将处理决定书直接

送达本人，由本人签收，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本人拒绝签收的，可以留置方式送达；

已离校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无法联系的，可以通过学校网站公告送达，公告期

为 60日，公告期满，视为送达。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

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第六十七条规定，“学生对取消入学资

格、取消学籍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可以按照《重庆大学

学生申诉处理办法》的规定提出书面申诉。” 

六、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第六十六

条规定，“学生在接到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处理决定书后，应当在 2 周内办清离校

手续，领取退学证明并离校。学生的档案由学校退回其家庭所在地，户口应当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迁回原户籍地或者家庭户籍所在地。逾期不办理离校手续的，由学校有关部门

注销其在校的各种关系。” 



重庆大学本科学生退学流程图 

 

 

 

 

 

 

 

 

 

 

 

 

 

 

 

 

 

 

 

 

 

附件：重庆大学普通本科学生拟退学处理通知单 

学生申请退学的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

订）》第六十二条中非学生申请退学原因拟取消学籍的 

所在学院向学生送达《重庆大学普通本科

学生拟退学处理通知单》，并告知学生有

权进行书面陈述和申辩 

学院填写《重庆大学学生退学报告表

(学院填写)》 

学生填写《重庆大学学生退学申

请表(学生填写)》，学院审核学生

的退学原因和退学申请材料，通

过后向学生送达《重庆大学普通

本科学生拟退学处理通知单》，填

写《重庆大学学生退学报告表(学

院填写)》 

学生所在学院将《重庆大学学生退学申请表(学生填写)》、《重庆大学学生退学报告表(学院填

写)》及其他退学相关纸质材料交至学籍管理科（A区办公楼 116室）进行复核。学籍管理科按

学籍管理办法，提交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长授权的专题会议研究决定 

学生在学籍管理科领取离校通知单，办清离校手续，将离校通知单交回学籍管理科，领取退学

证明 

前往档案馆办理档案相关手续，前往户籍管理部门办理户籍相关手续 

退学手续完结 

无异议 

有
异
议 

撤销退

学处理 

 

学生在接到拟处理通

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

日内，向学院提出书

面陈述和申辩。学院

研究讨论学生的陈述

和申辩，给出明确的

结论 

维持退

学处理 

 



重庆大学普通本科学生拟退学处理通知单（存根） 

姓名  性别  学号  联系电话  

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拟退学 

处理依据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第（    ）条第（    ）

款关于“                                                              ”的规定，拟予

以退学处理。 

学生接受通知书情况 

学院（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两名见证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本通知单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送达学生本人，学生本人应在拟退学处理通知单（存根）上签名并记明收到日期；学生拒

绝签收或无法送达的，经办人应当在通知单（存根）备注中如实记录，并由在场的两名见证人签字证明。 

2.存根联原件统一由学生所在学院保存。 

……………………………………从此处剪开…………………………………………………… 

 

 

重庆大学普通本科学生拟退学处理通知单 

 

_________________学生(学号:________________):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第（    ）条第（    ）款

关于“                                                              ”的规定，拟予以退

学处理。 

如有异议，有权陈述申辩，并应在接到拟退学处理通知单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学院提出书

面陈述申辩意见，如未提交的，视为无异议。 

特此通知。 

经办人:________________             学院(盖章):___        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注：此联由学生本人留存 

 



《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重庆大学普通本科学生拟退学处理通知单背页内容）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予以退学，取消学籍： 

（一）超过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未完成学业的；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

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三）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

校学习的； 

（四）未经批准连续 2 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五）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 

（六）学业警示累计达到 4 次的； 

（七）请假，未办理续假手续或者续假手续未获批准的，逾期 2 周

以上，自告知之日起 5 日内仍未返校的； 

（八）本人申请退学的。 

因违法违纪等原因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学校不受理第（八）项此

种类型的申请。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三条： 

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处理前，学生所在学院应当书面告知

学生作出处理的事实、理由及依据，送达拟处理通知书，并告知学

生有权进行书面陈述和申辩。因特殊情况无法送达本人的，通过学

校网站公告送达，公告期为 10 个工作日，公告期满，视为送达。 

学生在接到拟处理通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院提出

书面陈述和申辩。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五条： 

学校作出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处理决定以后，学院应当将

处理决定书直接送达本人，由本人签收，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本

人拒绝签收的，可以留置方式送达；已离校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

送达；无法联系的，可以通过学校网站公告送达，公告期为 60 日，

公告期满，视为送达。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六条： 

学生在接到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处理决定书后，应当在 2 

周内办清离校手续，领取退学证明并离校。学生的档案由学校退回

其家庭所在地，户口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迁回原户籍地或者家庭

户籍所在地。逾期不办理离校手续的，由学校有关部门注销其在校

的各种关系。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七条： 

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理决

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可以按照《重庆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的

规定提出书面申诉。 

 

 

 

 

 

 

 

《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 

（重庆大学普通本科学生拟退学处理通知单背页内容）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予以退学，取消学籍： 

（一）超过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未完成学业的； 

（二）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

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 

（三）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

校学习的； 

（四）未经批准连续 2 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五）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 

（六）学业警示累计达到 4 次的； 

（七）请假，未办理续假手续或者续假手续未获批准的，逾期 2 周

以上，自告知之日起 5 日内仍未返校的； 

（八）本人申请退学的。 

因违法违纪等原因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学校不受理第（八）项此

种类型的申请。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三条： 

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处理前，学生所在学院应当书面告知

学生作出处理的事实、理由及依据，送达拟处理通知书，并告知学

生有权进行书面陈述和申辩。因特殊情况无法送达本人的，通过学

校网站公告送达，公告期为 10 个工作日，公告期满，视为送达。 

学生在接到拟处理通知书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院提出

书面陈述和申辩。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五条： 

学校作出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处理决定以后，学院应当将

处理决定书直接送达本人，由本人签收，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本

人拒绝签收的，可以留置方式送达；已离校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

送达；无法联系的，可以通过学校网站公告送达，公告期为 60 日，

公告期满，视为送达。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六条： 

学生在接到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处理决定书后，应当在 2 

周内办清离校手续，领取退学证明并离校。学生的档案由学校退回

其家庭所在地，户口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迁回原户籍地或者家庭

户籍所在地。逾期不办理离校手续的，由学校有关部门注销其在校

的各种关系。 

根据《重庆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

第六十七条： 

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取消学籍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理决

定书之日起 10 日内，可以按照《重庆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的

规定提出书面申诉。 



 


